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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与反垄断：以竞争秩序重构
破解低质量发展困局

王先林  顾男飞

摘要：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要紧扣强化反垄断这一关键抓手，推动竞争秩序重构以实现由“卷价格”到“卷

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内卷式”竞争以低价为核心竞争策略，引发群体式逐底竞争，不限于企业间的市

场竞争，也包括地方政府围绕招商引资的无序竞争，存在复杂垄断风险，可能形成内卷和垄断“双向强化”的

恶性循环。而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核心工具，通过健全遏制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加强经

营者集中审查以及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等反垄断机制，能够打破垄断壁垒和释放增量空间，避免市场陷入“内

卷—垄断—更严重内卷”的螺旋式下滑。与此同时，应当精准把握实施反垄断的合理限度，明确区分合理竞

争与恶性内卷以防范过度干预，并完善政府、企业以及行业协会参与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切实推动中国

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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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式”竞争严重背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①这一高质

量发展目标，属于低水平重复、过度竞争与边际效益递减的疲态发展模式。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惨烈

价格战，到互联网平台“烧钱换市场”的非理性补贴，这样的“价格战”本质是通过资本补贴催生“泡沫

市场”，属于低效甚至无效竞争，不正常且不可持续。当前，“内卷式”竞争正席卷众多行业，其带来的

并非创新与繁荣，而是企业利润萎缩、创新动力枯竭、劳动者权益透支与产业升级受阻的严峻局面，最

终将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低质低价的恶性循环。面对这一发展困局，2024 年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实现“从成本竞争优势向创新优势

转变”②；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③。而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细化综合整治要求，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④。在综合整治的推进中，应当“重视以法律为基础的反垄断战

略，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⑤。具体而言，要重视反垄断这一核心工具以重构健康、公平、有序

的竞争秩序，健全反垄断机制以全面治理市场垄断和行政性垄断风险，并且把握合理限度以防范对于

市场正常竞争的不当干预。

作者简介： 王先林，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030； wangxianlin@sjtu.edu.cn）；

顾男飞，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30； gunanfei@sjtu.edu.cn）。
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6 页。
② 《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新华每日电讯》2024 年 7 月 31 日，第 2 版。
③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2025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5 年 3 月 13 日，

第 1 版。
④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年，第 15 页。
⑤ 王先林：《国家战略视角的反垄断问题初探——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之际》，《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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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卷式”竞争的表象穿透与垄断风险梳理

“内卷式”竞争是指以低价为核心竞争策略，引发群体式逐底竞争的非理性竞争状态，不限于企业

间的恶性市场竞争，也包括地方政府间围绕招商引资的无序竞争，将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发展停滞

甚至倒退。为此，202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

方政府和企业行为”①。穿透各行业和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表象，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很多“内

卷式”竞争的本质是市场竞争的“规则失灵”——当市场垄断或者行政性垄断力量扭曲了市场机制，公

平竞争被压制，内卷就成了必然结果，也即竞争生态失衡。而垄断正是破坏这一生态的核心变量之

一，并且将放大市场竞争损害，挤压企业创新空间和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一）“内卷式”竞争的表象穿透

内卷（involution）一词最早由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作为演化（evolution）对立面提出②，但其

广泛使用是在人类学领域，而后不断延展至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在 1936 年使用内卷一词，指代在外部扩张条件严格受限背景下，内部发展不断复杂化

但缺乏新方向的探索和质变③。1963 年，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结合印尼爪哇岛水稻经济进行分

析后指出，内卷是指在缺乏内部增量时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变、生活水平提升缓慢，最终将导致自我挫

败④。而我国学界关注内卷治理是在 21 世纪后，董国礼提出政权对产权的过分干预导致经济绩效低

下，即政权的内卷化⑤。黄宗智则从对中国和英国的比较分析切入，提出摆脱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内

卷途径在于：不再将注意力局限于农业，而是关注农村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持续发展等⑥。在当前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内卷已不再局限于农村生产领域，而是成为描绘社会与经济运行困境的一个关

键词，应当穿透越发激烈的“内卷式”竞争表象，识别系统性资源错配导致的恶性竞争。
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价格竞争无疑是最基本、最直接、最容易应用的竞争形式，具有“短平快”

和“简单粗暴”等特点，虽然并非全有问题，但需警惕恶性竞争。其中，“价格战”是指企业间通过竞相

降低商品或者服务的市场价格展开商业竞争的行为，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市场逻辑和战略考量，

可以说是企业基于短期成本与长期战略的权衡，在特定商业逻辑下作出的一种选择。企业之所以不

惜亏本参与“价格战”，本质是在市场同质化挤压、短期利益诱惑、竞争压力倒逼、战略目标驱动的多重

矛盾中，试图以“牺牲利润换生存空间”的极端手段实现市场突围。同时，“内卷式”竞争也是企业为了

扩张市场、获取并巩固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方式。企业的短期目的是以“亏损”换“生存空间”，在长期

则希望以“短期让利”换“行业话语权”。在经济下行、供大于求等特定经济环境下，“价格战”的持续和

蔓延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囚徒困境”问题。概言之，尽管所有企业都知道持续降价会导致行业整体

利益受损，但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协调机制的情况下，单个企业的最优策略往往是选择降价。这种个

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现象，正是“价格战”难以自发停止的核心原因。而创新不足是“内卷式”竞

① 《紧抓关键环节完成好明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24 年 12 月 18 日，

第 1 版。
② Bernard J. H.， Kant’s Critique of Judgement，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1914， p. 237.

③ Goldenweiser A. A.， “Loose Ends of Theory on the Individual， Pattern， and Involu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Lowie H. R. 

（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resented to A. L. Kroeber in Celebrat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6， pp. 99-104.

④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 71.

⑤ 董国礼：《政权内卷化及其影响下的农业经济绩效》，《学海》2001 年第 1 期。
⑥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

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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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形成的深层根源。由于消费者对价格较为敏感，而不少企业对研发投入不够，又对价格竞争模式存

在路径依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行业内部竞争①。
（二）“内卷式”竞争的垄断风险梳理

内卷与垄断的关系是复杂的。表面上，反垄断旨在防止竞争不足，而内卷则表现为竞争过度，

二者似乎相互对立。然而，深入剖析即可发现，内卷与垄断实为“看似对立，实则共生”的复杂关系，甚

至形成一种“双向强化”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垄断会催生并加剧市场主体间恶性内卷。当大企业不

仅通过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还通过组成“价格自律小组”以及每月互通报价而达成垄断协

议②，将严重挤压中小市场主体的生存空间。在缺乏增量竞争赛道的情况下，大量企业被迫涌入狭窄

的存量市场，并且陷入“降价抢单、压缩品质、利润微薄”的恶性循环。这看似“垄断打压竞争”，实则制

造了另一种内卷：中小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在夹缝中进行更激烈、更无序的“价格战”，并陷入“越卷

越亏、越亏越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恶性内卷也可能为垄断提供温床。在长期内卷的市场中，企

业为突破生存困境，可能采取两种极端策略：一是通过“恶性价格战”淘汰对手，最终形成“赢者通吃”

的垄断格局。当所有企业都陷入价格战，只有资本极为雄厚的少数玩家能“熬到最后”而提升市场份

额。这种通过“烧钱换市场”方式形成的垄断，本质上是以短期非理性竞争换取长期市场控制的“内卷

式”垄断。二是中小企业为对抗头部企业，结成非正式的价格同盟或市场分割协议，也即垄断协议。
近年来，家装、社区团购等行业出现的“低价倾销后提价”“区域市场划分”等现象，本质上就是内卷压

力下催生的垄断行为。需要警惕的是，垄断催生的内卷往往具有“隐蔽性”：它不像传统垄断那样直接

限制产量和提高价格，而是通过“低价倾销”“流量控制”“标准垄断”等方式，让竞争变成“谁更能熬、谁

更能烧钱”的消耗战。这种内卷不仅伤害企业，更会传导至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被迫接受更低的

价格、更长的账期，劳动者面临更高的工作强度、更低的保障。而“内卷式”竞争并不会使消费者长期

得利，比如亚马逊虽以低价著称，但是其在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却通过策略性制造消费者认知偏差来

收取更高价格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最终形成“全链条受损”的负向循环③。内卷导致的资源过度浪费

会进一步挤压企业研发投入，并且将阻滞产业创新发展和降低我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严重背离鼓励

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内卷式”竞争也存在较高的行政性垄断风险，还会与企业内卷相

互加强。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 和财税收入而有较大动力非法干预市场，更倾向于将政策资源集中投

向热门领域，迫使企业竞争策略偏离效率导向而转向资源消耗型模式，由此形成“政策诱导—过度投

资—产能过剩—政策托底”闭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并扭曲竞争秩序④。
地方政府不仅存在设置市场准入壁垒和地方保护等行为，也存在围绕招商引资而进行的“内卷

式”竞争。针对前者，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 GDP 或税收，不计成本通过补贴、税收返还、免收部分

土地出让金以及预留采购份额等方式扶持本地企业，使落后低质产能无法及时出清而导致“政策性内

卷”，并且将直接传导至企业间形成“内卷式”竞争。针对后者，内卷往往伴随着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
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除实施违法违规的税收优惠和财政奖补外，还会以邻为壑、互挖存量企

业，形成产业布局上的重复投资和同质化竞争。例如，在光伏行业阶段性供大于求背景下，部分地方

政府仍热衷招商引资和上马新项目，仅 2024 年的投资额就超过 8000 亿元⑤，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竞

争恶性循环属于典型的“政策性内卷”。具体而言，为获取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支持，部分企业采取低

① 张金杰：《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求是》2025 年第 24 期。
② 温冲、于建平：《既要“反内卷”，也要防“外卷”》，《华夏时报》2025 年 7 月 21 日，第 14 版。
③ Loo R. V.， Aggarwal N.， “Amazon’s Pricing Paradox”， Harvard Journal of Law & Technology， 2023， 37（1）， pp. 1-56.

④ 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经济学家》2025 年第 5 期。
⑤ 金社平：《在破除“内卷式”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5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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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倾销、技术模仿、同质化扩张等策略扩大产出规模，将会严重挤压其他创新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并损

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①。有鉴于此，需要高度关注地方政府和企业间“内卷式”竞争的内在关联和

深层次互动。“地方政府‘内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企业‘内卷’的上游制度性来源……在区域市场结

构中相互嵌套、循环强化，在我国区域经济高度分割、行政壁垒仍然顽固存在的现实中尤甚。”②在后

续综合整治中需要推动两者垄断风险的协同治理。

二、反垄断助力“走出内卷”的竞争秩序重构

反内卷与反垄断绝非两个孤立的议题。内卷是竞争失序的表象，而其本质往往是市场竞争规则

的失灵与公平竞争生态的失衡。内卷破解之道并非否定竞争本身，而是要重构健康、公平、有序的竞

争秩序。其中，反垄断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核心工具，正成为破解内卷困局的关键抓手。具体而

言，反垄断是反内卷的“前置条件”——只有打破垄断壁垒，才能为市场释放增量空间；反内卷是反垄

断的“深层目标”——通过重构良性竞争生态，避免市场陷入“内卷—垄断—更严重内卷”的螺旋式下

滑。就反垄断作用机制而言，主要包括遏制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加强经营者集中审查以及强化

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和正向激励，由此营造公平竞争和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一）反垄断法规制“内卷式”竞争的必要性

强化反垄断能够打破内卷与垄断“双向强化”的恶性循环，并且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可以

从源头推动竞争秩序的重构。内卷的本质不是竞争本身，而是非理性竞争对竞争规则的扭曲；反内卷

的关键不是限制竞争，而是让竞争回归公平与创新。相较于 2015 年首次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本轮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从“政策主导”逐步转向“法治引领”，通过划清公平竞争边界以重塑企业

的发展逻辑，由“拼资源”逐步转向“拼创新”，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质升”和“量增”的兼顾。2025年 7月，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也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

落后产能有序退出。”③同时，适度竞争也有利于激励技术创新，需要打破“内卷式”竞争以推动产业升

级。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吉翁和豪伊特指出，市场竞争和创新呈现“倒 U 形”的非线性关

系，当市场竞争强度过高时将会严重抑制创新④，应当防止市场竞争过热。而且企业合并是“内卷式”

竞争治理的重要手段，需要通过行业适度重组实现维护竞争和鼓励创新目标的平衡⑤。由此可见，反

垄断不仅是反内卷的前提条件，其深层目标也是为了引导竞争回归理性与合理区间，并能够通过打破

垄断壁垒为市场释放新的增量空间和提供足够创新激励。而且，相较于强制性行政干预，反垄断也能

够更好地防止权力寻租和政府不当干预。
目前，规制“内卷式”竞争的依据源自国务院各部委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企业作出的合规经营承诺

以及各行业协会牵头的合规发展倡议，虽然其中明确提出要反内卷，但缺乏强制力，无法有效约束具

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和以本地利益优先的地方政府，需要推动反垄断法规范实施以提供有力支撑。
其一，工业和信息化部自 2025 年 8 月起联合多部委连续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 2025—2026 年稳增长

行动方案》《电力装备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 年）》等规范性文件，强调在破除“内卷式”竞

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并对规范各行业企业竞争秩序进行工作部署。但上述文件主要聚焦于优化产

① 王兵、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视阈下的产业“内卷式”竞争治理——基于种群竞争模型的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4 期。
② 孙晋：《“内卷式”竞争的内在机理和法治方案》，《现代法学》2025 年第 4 期。
③ 孙琳：《从“规模调整”到“制度重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 启幕》，《人民政协报》2025 年 7 月 14 日，第 9 版。
④ Aghion P.， Howitt P.，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9， pp. 7-8.

⑤ 方翔：《并购反垄断审查中的创新影响分析》，《法学》2024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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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方案也止步于引导地方政府有序布局相关产业，缺乏强制性约束和监

督机制，导致“内卷式”竞争整治效果难达预期。其二，在阿里巴巴垄断案后，京东、美团、百度等数十

家企业在 2021 年接连发布《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提出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坚持互利共赢以及不实施

不正当价格行为等承诺，但部分企业却在 2025 年掀起了“外卖大战”，以亏损为代价寻求市场份额的

扩大①，由此推动《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征求意见稿）》的形成，可见企业自我约束机制效果较

差。其三，行业协会所发布的自律倡议缺乏约束力。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早在 2018 年便发布《中国光

伏行业协会发起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共同维护市场秩序的倡议书》，明确提出“不低价倾销”，虽然有上

百家企业加入，但是大部分光伏企业为维持市场占有率只能不断降价，由此在新产能释放过程中进一

步增加了价格下行压力，导致整个行业陷入长期亏损状态②。
（二）反垄断法规制“内卷式”竞争的作用机制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核心在于：通过反垄断恢复市场的“竞争本质”——让公平竞争成为创

新的土壤，而非内耗的温床。为重构竞争秩序，除关注经营者之间的“内卷式”竞争外，也要关注非市

场因素的不当干预问题。具体而言，反垄断可以从三个层面发挥作用：一是遏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防止“赢家通吃”挤压创新空间；二是加强经营者集中审查，防止“资本驱动型垄断”扼杀潜在竞争；三

是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和正向激励，提升行政性垄断治理效果。
第一，反垄断执法应当兼顾价格型和非价格型“内卷式”竞争规制要求，全面遏制大企业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损害中小企业利益。当前，部分平台企业利用算法合谋、自我优待、屏蔽封禁等手段，限制竞

争对手的正常经营。这不仅会损害公平，更使得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差异化、创新性服务获得市场机

会，被迫卷入无休止的“内卷式”竞争。反垄断执法应当精准识别并制止此类行为，为多元竞争主体留

出发展空间。当垄断者不能再通过非市场手段排除对手，企业就必须回归产品、技术和服务本身的竞

争，推动产业升级。针对价格型“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规制，当前围绕“低于成本价”认定有两大新难

题：一是隐性成本的认定难题，在平台经济领域，成本结构包含流量分配、数据支持、算法优化等隐性

成本。二是动态成本的认定难题，即平台通过算法动态调整价格，需要结合边际成本与长期平均成本

综合判断。有鉴于此，判断补贴行为是否正常的核心标准，既要看其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成本覆盖能

力、用户创造价值等），是否具有长期生态健康性（如行业洗牌的合理性、可持续盈利模式等），更要看

其是否符合现有法律规则。对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为“没有正当理由，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那么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对于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

平台，如果相关行为被认定为“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

销售商品”，那么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针对非价格型“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规制，需要关注企业通

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而构建的信息优势，能够将消费者的注意力资源转化为对中小企业的议价能

力，并且实施“二选一”等垄断行为，最终也将对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应当突破传统“价格中心主义”

的分析框架，关注企业对平台规则的滥用、中小企业定价权下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受损等非价格型

竞争损害，完善既有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分析框架③，精准识别不同竞争模式中的垄断风险。
第二，加强经营者集中审查，防范“扼杀式并购”，规范“内卷式”竞争中陡增的兼并整合行为。与

当前实施的硅料收储等政策调控行为相似，企业间的兼并整合是出清落后产能和提升市场效率的重

要手段，但是需要警惕与其伴生的违规经营者集中风险。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就

提出“鼓励具有技术、市场、品牌优势的头部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开展跨区域、跨所有制兼

① 郭冀川、韩昱：《破内卷  外卖赛道格局重塑》，《证券日报》2025 年 9 月 25 日，第 A2 版。
② 任明杰、罗京：《“内卷”愈演愈烈  光伏组件招投标机制亟待完善》，《中国证券报》2024 年 5 月 27 日，第 A4 版。
③ 曲创、刘翰臻、钟兴达：《平台内势力的来源、滥用危害与监管策略》，《交大法学》2025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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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改变部分地区产业‘小散乱’局面”①。不过近年来，一些大企业通过并购快

速扩张，消灭潜在竞争者。例如，在社区团购、共享出行等领域，资本推动的并购潮往往以“消灭对手”

而非提升效率为目标。因此这种“并购式内卷”表面上减少了竞争者数量，实际上削弱了市场活力。
同时，有实证研究指出，虽然 14% 的美国大型互联网企业并购初创型企业案件会损害技术创新，但进

行类型化分析可知，当两方活跃在同一技术领域和初创企业更成熟时创新损害较小②。所以不能进

行简单“一刀切”，更优的监管策略是完善现行反垄断审查体系。在审查中应当更关注“扼杀式并购”

对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为新兴企业保留成长机会，避免“少数巨头垄断—全行业模仿—形成内卷”的

死循环。首先，需要完善创新损害的指标评价体系：一是需要大企业和初创企业在创新上具有实质性

竞争关系，可以从两者的研发路线和技术水平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二是大企业并购初创企业后有可

能实施损害创新的行为，比如降低现有研发努力程度和停止既有研发项目等；三是创新损害和并购之

间存在因果关系③。其次，为提升经营者集中审查效率和降低执法成本，可以采取分类审查模式而非

无限制降低并购申报门槛。具体而言，当并购双方在业务上存在高度替代性时，也即重叠并购，由于

此时扼杀创新和竞争的可能性最高，可以要求执法机构对此类经营者集中案件进行更审慎的审查，并

且对收购方附加限制性条件。最后，应当增加适当事后干预手段。可以将包括分拆等干预手段纳入

附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案件中，将事后干预手段及其程度、时限等细节以协议形式予以呈现，对收

购企业加以约束，从而平衡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
第三，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地见效，强化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监管的刚性约束和正向激

励。地方政府在“内卷式”竞争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既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也可能成为恶性竞争的

推手。这种双重性源于政绩考核压力、财政分权制度与市场机制间的深层矛盾。而公平竞争审查和

反行政性垄断执法是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利器。只有通过破除地方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才能够

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和梯度发展，避免“一哄而上、一地鸡毛”的重复建设。为实现地方政府从内卷潜

在参与者到“反内卷”主导者的转变，需要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平衡。这需要打破传统的“GDP
锦标赛”思维，建立“激励兼容”的制度框架，清理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类隐性壁垒，让地方政府在

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服务优化和区域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需要

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并且推动完善配套的责任追究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和《公平

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公平竞争审查标准。执法机构要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设置不合

理准入条件、指定交易、给予特定企业优惠政策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内容，以此打破地方保

护和行政性垄断，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当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起草单位存

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应当移交有管辖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处理，并定期将线

索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对违规招商引资和地方保护行为的惩戒力度，提升反垄断法实施的威慑作

用，由此打破地方政府内卷和企业内卷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审查机构主动实施并提升审查效果④。针对审查机关激励机制的完善不仅需要

建构公平竞争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和区域利益补偿制度，从而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相互之间的利

益冲突；也需要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进而在源头上消除行政性垄断的自利动机。具体而

言，可以依据 2020 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将民

① 邹晓蔓、张成鹏、涂圣伟：《产业“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内在特征与治理策略》，《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 年第 6 期。
② Gugler K.， Szücs F.， Wohak U.， “Start-up Acquisitions， Venture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ogle， 

Apple， Facebook， Amazon and Microsof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25， 99（1）， pp. 1-20.

③ 李希梁：《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悖论》，《法学研究》2024 年第 1 期。
④ 王建文：《论我国公平竞争审查模式的完善方案》，《比较法研究》2025 年第 3 期。

158



反内卷与反垄断：以竞争秩序重构破解低质量发展困局

生保障、产业创新以及公平竞争环境建设成效等纳入考核体系。这不仅能弱化地方政府对 GDP 规模

和增速这类指标的过度追求，也能够节约地方政府宝贵的财政收入，避免重复建设和推动落后低质产

能出清，引导地方政府跳出违规招商引资以做大本地经济的路径依赖。而针对审查人员的激励机制

完善需要涵盖物质和精神不同层次的需求，前者包括考核与晋升体系、工资和福利发放体系的完善，

后者可以采取荣誉表彰和内部表扬等方式，全面激发审查人员的工作热情①。

三、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合理限度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依法进行，精准把握反内卷与反垄断间的平衡。既要坚决遏制以牺

牲质量与创新为代价的恶性竞争，也要区分合理竞争与恶性内卷，警惕借“反内卷”之名而行“限制竞

争”之实。为此，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防范价格自律行为演变为“价格卡特尔”，并应通过成本量

化、行为清单、行业分类实现精准治理。同时，在综合整治过程中应当坚持系统施策，完善由政府、企

业以及行业协会参与的多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由此提升垄断风险治理实效。最终的整治目标

应当是通过法治化、常态化的竞争政策，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真正迈向创新驱动、

协同共赢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中平衡维护竞争与鼓励创新目标

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中需要注意保护“正常竞争”，兼顾反垄断法中保护市场公平竞争与鼓

励创新的目标。而为避免“内卷式”竞争整治的泛化，需要明确区分合理竞争与恶性内卷的边界。合

理竞争是通过技术创新或效率提升实现的降价，而恶性内卷则表现为低于成本倾销、强制分摊补贴等

行为。其实，反垄断与反内卷的目标高度一致，都是为了让市场更有效率，让企业更有活力，让创新更

有动力。反内卷的直接目标是缓解市场内耗，但是过度干预可能抑制正常竞争；反垄断的核心是维护

竞争秩序，但是必须为创新留足空间。为此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是将“反内卷”简单等同于“反竞

争”，以反内卷之名行保护落后之实，也即实施串谋定价、划分市场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明

确禁止的垄断协议行为。有些企业或者行业，以“防止内卷”为名，呼吁政府干预价格、限制产能、协调

市场份额，这实际上是在寻求“合法化垄断”，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部分企业将正常竞争曲解

为内卷，以“反内卷”为由寻求政策保护，实则规避了反垄断监管。有鉴于此，地方政府应当加大改革

力度，舍弃失败的投资并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业转型，着力破除地方保护②。二是将反垄断“简单

化”“一刀切”，阻碍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例如，大型平台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具

有天然优势，应当反对的是其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而不是这种地位本身；再如，低价本身是竞争的正

常手段，反对的是以排挤对手为目的的掠夺性定价，而不是普惠消费者的价格竞争。因此，反垄断执

法必须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效率为导向，避免“一刀切”或运动式执法，防止市场从内

卷滑向“僵化”。这就要求执法机构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时把握好“度”：既要遏制以牺牲质量、创

新为代价的恶性内卷，也要避免为反内卷而限制正常竞争。
为实现上述平衡要求，需要推动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有效协同。一方面，需要完善中央和地方政

府围绕产业政策主导权的纵向平衡机制，在各地方政府实施中央产业政策时确保行动协调，避免资源

浪费；也要健全政府和市场围绕资源配置的横向平衡机制，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要审慎运

用价格干预和划分市场等调控政策，消除地方保护壁垒和市场准入限制③。不过，为遏制企业的过度

① 王先林：《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法学家》2025 年第 3 期。
② 安路蒙：《以改革创新摆脱“内卷式”竞争》，《新华每日电讯》2025 年 10 月 29 日，第 10 版。
③ 王宇：《产业链视角下“内卷式”竞争的传导与破局》，《人民论坛》2025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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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行为和提高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应当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和组织协调功能，引导资源向关

键领域聚集①，“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兼并收购扩大规模，提升市场集中度，同时带动中小企业在产业链

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②。同时，需要调整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以满足上游企业长

周期创新需求，并推动企业进行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由此“提升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③。
另一方面，在“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规制中应当遵循谦抑性原则，把握好规制限度。“内卷式”竞争也

是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的重要方式。例如，对于平台经济而言，其本身既是创新的产物，又将进一步

推动技术创新。面对“外卖大战”等案件，需要审慎适用反垄断法，“避免执法不足产生的威慑不足，或

者执法过度产生的威慑过度和寒蝉效应，尤其需要避免过度执法对创新产生的不利影响”④。对此，

有学者提出可以进行类型化规制：针对某些具备重大创新潜能且市场进入壁垒较低的产业，由于市场

机制具有较强的纠偏能力，反垄断法应当审慎介入；而针对具备较强网络效应和高转换成本的封闭性

生态市场，反垄断法需要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执法⑤，并考察是否具有《禁止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行为规定》规定的正当理由。当存在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在合理期限内为推广新商

品进行促销等情形时，即使低于成本价格也可以加以豁免。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针对“内卷式”竞争

过程可能会严重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不但不会抑制创新，反而

能重构市场竞争秩序、维护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环境和消费者合法利益，也能够倒逼企业重视技术进步

和商业模式创新，更好地维护竞争和促进创新。
（二）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中强化反垄断的多主体协同治理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应当强化多主体协同治理以有序推动竞争秩序的重构，进而提升垄断风

险预防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修正拟引入治理“内卷式”竞争条款的积极意义也在于将治理

重心从“事后监管”调整到“事前预防”：一是为监管执法提供法律依据，执法部门可依据“手段+目的”

要件，快速认定违法行为；二是保护中小商家合法权益，商家可拒绝平台不合理的补贴要求，并且通过

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三是引导行业转向价值竞争，倒逼平台和商家从“价格战”转向“服务战”“创

新战”。而反垄断也不是要打压大企业，而是要让大企业在合规中引领创新，让中小企业在公平中实

现成长。需要指出的是，“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系统施策，强化政府、企业、

行业协会的协同治理，健全长效机制”⑥。为使得包括规制“低于成本价”倾销在内的反内卷法律规定

从纸面走向实践，更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作用，需要构建一个多维度、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以期通过政策端监管创新、企业竞争合规能力提升以及行业自律的生态优化，打破“内卷式”竞争僵

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内卷式”竞争的综合整治，重构健康、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
首先，在政府监管层面，需要充实反垄断监管工具箱，并灵活运用行政约谈等事前引导手段以防

范垄断风险转化为严重竞争损害。一方面，执法机构可以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

《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2025—2026 年）》等文件，以综合施策规范产业竞争秩序，并且加强成本

调查和价格监测，创新使用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等监管手段，坚决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另

一方面，“统筹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手段，不断提高竞争监管的适应性和精准度”⑦。还可以通

① 郭威、李泽浩：《“内卷式”竞争：内涵、成因与治理》，《理论探索》2025 年第 4 期。
② 刘志彪：《“内卷式”竞争的生成机理与综合整治》，《人民论坛》2025 年第 16 期。
③ 陈志远、张杰、孙昊等：《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下的产业政策》，《经济研究》2024 年第 9 期。
④ 王先林：《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2 期。
⑤ 焦海涛、梅珂悦：《“内卷式”竞争的反垄断法定位及其规制》，《财经问题研究》2025 年第 8 期。
⑥ 罗文：《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人民日报》2025 年 5 月 16 日，第 10 版。
⑦ 孟扬：《发挥公平竞争政策在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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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召开企业公平竞争座谈会、与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进行交流研讨等方式加强交流①，以及发布相应

合规提示，健全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形成“内卷式”竞争的治理合力。
其次，在企业层面，需要不断提升反垄断合规管理能力，有序推动垄断风险的事前治理。伴随预防

性法律制度在全球范围的蓬勃发展，预防逐步从法律原则演变为新型法治形态，其中，“预防性治理义

务的法律化”②是预防性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监管部门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也越发重视经营者

合规治理，近年来陆续颁布《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并于 2025 年 11 月发布《互联网平

台反垄断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由此满足完善企业治理框架的监管要求③。为提升风险治理效果，

防范“纸面合规陷阱”与“过度合规陷阱”，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引导企业建立适合自身情况

的反垄断合规管理机构，完善配套垄断风险识别、评估以及处置机制；二是结合光伏等具体场景细化合

规指引，增加参考示例帮助企业了解垄断行为表现形式、认定规则和适用标准等；三是推动企业合规体

系建设的标准化治理，在国家标准《经营者公平竞争合规管理规范》的基础上可以推广团体标准，推动

形成企业主动合规和社会广泛支持的多方共治格局。
最后，在行业层面，需要构建健康的竞争生态，包括通过制定行业公约、明确良性竞争的底线和配

套惩戒机制、搭建行业交流平台以及促进经验共享等。例如，2025 年上百家企业签署了中国化学与物

理电源行业协会所发布的《关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促进储能行业健康发展的倡议（征求意见稿）》，强

调合法合规经营与合理定价。为减少关于“内卷式”竞争对商品和服务质量的质疑，各地行业协会可

以牵头制定相应质量倡议，并且在保障消费者利益的同时提升劳动保障水平，逐步走出“价格战”泥

潭。而为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囚徒困境”，可以发挥行业协会的交流平台作用，通过定期召开行

业研讨会推动部分交易信息的共享，并且分析国内外产业发展形势，从而引导中小企业优化生产经营

策略，避免盲目跟风扩产。

四、结语

走出内卷，不是要回到低效的平均主义，而是要迈向以创新、质量、服务为核心的高质量竞争；

破解内卷困局，不是要否定竞争，而是要重构“创新驱动、公平有序、协同共赢”的竞争生态。而反垄

断作为维护市场秩序的基石，正是通过打破垄断对竞争的压制，为所有企业提供“靠本事吃饭”的机

会。当大企业不能靠“躺赢”垄断市场，小企业不必因为规则不公平而被迫出局，创新者能够获得合

理的回报，内卷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真正的反内卷不是限制竞争，而是提升竞争的质

量。反垄断执法要坚持法治化、常态化、可预期的原则，避免运动式执法或选择性执法。概言之，应

当推动政府政策、企业自身和行业自律形成合力，并借助制度设计、规则约束和商业模式创新打破

“低价—低质—流失”的恶性循环，让企业从“卷价格”转向“卷创新”，从“拼资本”转向“拼服务”，从

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共生。由此，才能推动中国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而真正实现产

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① 《统一政府行为尺度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市场监管报》2025 年 10 月 28 日，第 4 版。
② 黄文艺：《论预防型法治》，《法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③ Aguilera R. V. ， Castillo M. R.，“Toward an Updated Corporate Governance Framework： Fundamentals， Disrup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Business Research Quarterly， 2025， 28（2）， pp. 33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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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involution and Anti-monopoly： Reconstructing the Competitive Order 
to Resolve the Low-quality Development Dilemma

Wang Xianlin Gu Nanfei
（Koguan School of Law，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P.R.China）

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y shifts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impediment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refers to collective race-
to-the-bottom dynamics triggered by low-price-centered competitive strategies.  Its scope is not 
limited to market behavior among enterprises， but also encompasses disorderly performance-driven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for investment attraction.  This competitive state fundamentally 
reflects market rule failures and fair competition ecosystem imbalances， accompanied by complex 
monopoly risks.

Penetrating beyond the surface of competitive distortion reveals that involution and monopoly do 
not exhibit a simple zero-sum relationship but rather present a complex dynamic of “apparent 
opposition yet actual symbiosis，” potentially forming a vicious cycle of “mutual reinforcement.” On 
one hand， large enterprises abuse market dominance and form monopolistic agreements to exclude 
and restrict competition， severely constraining the survival spac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Meanwhile， local governments not only set up market entry barriers and engage in local 
protectionism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disorderly competition for investment attraction， reinforcing 
corporate involution and jointly fostering vicious involution in existing markets.  On the other hand， 
prolonged vicious involution may provide a fertile ground for monopolization， trapping markets in a 
downward spiral of “involution-monopoly-intensified involution” and generating a regulatory closed 
loop of “policy inducement-overinvestment-overcapacity-policy bailout.”

Strengthening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can break the vicious cycle of “mutual reinforcement” 
between involution and monopoly， fundamentally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fair， 
and orderly competitive order.  This process requires attention not only to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mong business operators but also to imprope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temming from non-market 
factors.  Specifically， intervention can proceed along three dimensions： curbing abuse of market 
dominance that stifles innovation space， strengthening merger review to prevent elimination of 
potential competition， and reinforcing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mechanisms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ing administrative monopolies.  Meanwhile， the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must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accurately balancing 
between anti-involution and anti-monopoly objectives.  On one hand， protecting “normal 
competition” requires clearly distinguishing boundaries between reasonable competition and vicious 
involution， promoting effective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and competition policies to balance 
the Anti-monopoly Law’s dual objectives of protecting fai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encouraging 
innov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structing a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integrat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 corporate compliance，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is essential.  
Through policy-level regulatory innovation， enhanced corporate competition compliance 
capabilities， and optimize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ecosystems，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throughout industrial chains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ti-monopoly； Competition order；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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